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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 

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遺失

1把「點45手槍」，惟事發時之營長疑以擬真

模型槍混儲於械庫，隱匿未向上呈報；另海

軍陸戰隊指揮部亦發現短少T91步槍「槍機」

2件，凸顯內部管理稽核及軍法紀教育失當，

國軍械彈管制疑涉重大疏失等情案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（下稱海軍教準

部)遺失1把「點45手槍」，惟事發時之營長疑以擬真模型

槍混儲於械庫，隱匿未向上呈報；另海軍陸戰隊指揮部

亦發現短少T91步槍「槍機」2件，凸顯內部管理稽核及

軍法紀教育失當，國軍械彈管制疑涉重大疏失等情案。 

案經函請國防部就有關事項提出說明併附佐證資

料到院，另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屏東地檢署)提

供相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12年10月23、24日赴屏東縣龍泉

海軍教準部及高雄市蚵仔寮營區實地履勘，約請國防

部、海軍司令部及海軍教準部相關業管人員到場接受詢

問，並詢問相關涉案人員，另於同年12月6日約請海軍教

準部陸戰新兵訓練中心（下稱陸戰新訓中心）第2營前營

長林○○到院詢問，已調查完成，茲綜整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陸戰新兵訓練中心

遺失1把點45手槍，相關人員均隱匿未向上呈報，指揮

官潘○○甚至默許所屬第2營營長林○○及4位連長

上下勾結討論後，以集資購買仿真模型槍偽充真槍魚

目混珠混儲於械庫；第2營營長歷經主管交接、清點，

新任營長雖發現槍枝有異向上回報，卻遭潘○○斥

責，僅在清冊註記槍枝有異，未送鑑定亦未向更上一

級呈報；潘○○及林○○二人，所為不僅敗壞軍紀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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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為軍事上虛偽之命令、通報或報

告、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、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

綱及海軍械彈爆材管理之相關規定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(一)按陸海空軍刑法第61條：「遺失武器、彈藥或其他直

接供作戰之軍用物品，致生公眾或軍事之危險者，

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

金。」同法第66條第1項所定：「為軍事上虛偽之命

令、通報或報告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生軍事

上之不利益者，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

第4項：「對於軍事上之命令、通報或報告，傳達不

實、不為傳達或報告者，依前3項之規定處罰。」另

刑法211條規定：「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

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第216條：「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

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

規定處斷。」第220條第1項：「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

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以為表

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

文書論。」是故現役軍人遺失武器或其他直接供作

戰之軍用物品應負刑事上之罪責；針對規定應回報

事項，傳達不實、不為傳達或報告者，將受懲罰；

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，亦應即實施

調查。 

(二)本案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遺失0.45英吋口徑手槍

（簡稱點45手槍或45手槍，下稱45手槍)事件發生

經過： 

1、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於111年3月5日至

18日期間奉命辦理新式教育召集，於同年2月7日

至3月4日期間在勾踐營區執行教育召集任務整

備，並自陸戰新訓中心提領預檢陳列之武器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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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2把45手槍），寄放在勾踐營區附近之子儀營

區的聯合械庫代管。因教準部規劃於同年2月24

日至勾踐營區視察教育召集整備情形，第2營第8

連連長李○○於同年2月22日以LINE通訊軟體指

示任務分派，以第2營第5連教育班長鄭○○下士

為車長，盧○○中士為駕駛，派車載員赴子儀營

區聯合械庫提領該次預檢陳列之各式武器（含前

述2把45手槍），分別卸放在勾踐營區召集事務所

行李庫房之臨時械庫、勾踐營區草皮區之臨時械

櫃、廣濟宮之臨時械櫃及林園靶場之臨時械櫃。 

2、鄭○○班長及盧○○中士自子儀營區領取武器

送至勾踐營區，奉指示依序將武器先送至勾踐營

區召集事務所行李庫房之臨時械庫，再送至勾踐

營區草皮區之臨時械櫃、廣濟宮之臨時械櫃及林

園靶場之臨時械櫃。鄭○○等人依序將武器送達

各指定地點，至勾踐營區召集事務所臨時械庫。

此時鄭○○接獲某位長官（鄭員稱不記得為何

人）指示，令其送交1把45手槍給綜管科長紀○○

中校及彈藥官趙○○中尉測試手槍與槍套是否

吻合，鄭○○遂取出以夾鏈袋包裝之45手槍（序

號399880），搭乘該中型戰術輪車至勾踐草皮區，

送交綜管科長及彈藥官2人測試，趙○○中尉測

試後將手槍交還鄭○○，惟該把45手槍為何遺失

至今仍無法釐清。 

3、111年2月24日第2營完成教召整備預檢作業後，

適逢228連假前夕，因怠於清點所提領之預檢武

器與登記進、出登記簿，即運回子儀營區聯合械

庫存管，並未清點數量，亦未登記簿冊資料。迄

至同年3月4日才進行清點，發現短少45手槍1把，

旋向值星連長陳○○（第2營第5連連長）通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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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○○獲知後再向營長林○○中校（已退伍）通

報，林○○指示所屬率軍士官於營區搜尋，卻遍

尋不著，亦未依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於獲悉

案況起30分鐘內逐級回報國防部列管。陸戰新訓

中心指揮官潘○○上校因聽聞營區內發生槍枝

遺失事件，經質問營長林○○獲知案情後，卻隱

匿未上報，亦未依前述規定於獲悉案況起30分鐘

內逐級回報國防部列管。 

4、其後，林○○營長與第5連連長陳○○、第6連連

長鄭○○、第7連連長徐○○及第8連連長李○○

共同密謀，由4位連長共同集資購得4把仿真槍，

經林○○選定其中1把，再由李○○鑽刻手槍裝

備序號No399880，並由陳○○利用111年3月29日

械彈清點機會放入該連槍櫃內貯存，而指揮官潘

○○知情且默許前述人員以仿真槍魚目混珠，企

圖掩飾槍枝遺失情事。111年5月劉○○中校接任

林○○擔任第2營營長，於主官實務交接時，劉○

○發現該支仿真45手槍色澤、重量、外觀均明顯

不同，序號亦不工整，察覺有異，卻未依規定逐

級回報，亦未將該仿真槍送交鑑定，僅於移交清

冊上註記「45手槍序號399880，外觀結構異常」，

112年1月賴○○接任劉○○擔任該營營長亦為相

同情形。嗣經第2營後勤官林○○（已退伍）於112

年3月7日在通訊軟體發表退伍感言，提及前服役

單位遺失45手槍，且以仿真手槍偽充，經媒體刊

物報導後本案始爆發。 

(三)本案陸戰新訓中心指揮官潘○○於發現所屬第2營

遺失1把45手槍情事，在111年3月20日質問營長林○

○，得知實情確認槍枝短少後，卻未依規定於獲悉

案況起30分鐘內逐級回報國防部列管，且為隱匿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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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案情，未依據陸海空軍刑法、國軍械彈爆材管理

指導要綱及海軍械彈爆材管理之相關規定據實向

上呈報。潘○○對於槍械遺失非但未依規定立即呈

報，且基於隱匿槍枝遺失的意圖，默許所屬營、連

長以仿真模型槍偽充真槍之違法作為發生，共同掩

飾丟槍違失。潘○○於112年10月24日本院詢問時針

對案情內容坦承：「我當下就是，我心裡也覺得，因

為覺得這槍是有異狀，反正已經時間已經太晚了，

因為包含槍枝掉了，應該就要趕快迅速回報（30分

鐘內)1，因為當時沒有確認清楚，就沒有做即時的

回報，我們認為槍不會掉，像槍這種東西，保管這

麼的嚴格怎麼會掉。」潘員復稱：「我當時的起心動

念，我沒有把他們掀出來的原因，第一個當下正好

是國軍第一次執行新式教召的14天，再來就是剛好

正值那個縣市長選舉，那我的起心動念，我也是擔

心社會，我掀出來的時候，造成社會的動盪。這個

當然這次這個事情，影響到了國軍的軍譽，我自己

本身覺得很自責，那我也願意承擔上級對我的處

分。」潘○○於屏東地檢署亦為相同陳述。另林○

○營長於本院詢問時亦指稱：「應該是說這個指揮

官找我說，槍不見了怎麼辦？他叫我想一想，後來

我就找連長來討論，想了多種方法……最後就決定

是用模型槍。」、「他（潘○○)沒有直接說就照這樣

做，他就是，好，就說好，那有沒有其他問題，如

果沒有那就先這樣子，是這個意思，我只能說指揮

官他沒有直接說那就去買槍就是這樣做。」又，111

年5月16日劉○○接任林○○擔任營長，於主官實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依國軍安全狀況掌握反映與處理實施規定伍、具體作法二、反映（通報 )方式（一)狀況反

映：「1.重大安全狀況自單位獲悉案況起『20分鐘』內，反映本部完成初步回報，並於『30

分鐘』內翔實補充續報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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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交接時發現該把45手槍有異，亦曾向潘○○反映

槍枝疑似假槍情事，劉員於本院詢問時陳稱：「他

（潘○○)說，你們是拿那把槍幹嘛，你們是拿那把

槍幹嘛。因為我是在主官實務移交清點武器的時

候，我發現那把槍有異狀，然後我就立即回報指揮

官，然後因為我是親自去跟他反映，當時他就罵

我。」此外，曾多次參與處理45手槍遺失案件會議

的士官長薛○○亦於屏東地檢署偵訊時指稱：「林

○○提案（以模型槍偽充)時……潘○○當時有聽

到但沒有反應……但我確定潘○○沒有下令可以

或者不可以……」、「某個會議要討論要如何處理

時……有聽到營長說那個槍已經送進去……當時

潘○○也沒有回應。」以上所述均足徵指揮官潘○

○對於所屬第2營遺失1把45手槍情事確實知情，且

刻意不向上呈報，並避免直接下令卻默許所屬以模

型槍偽充真槍，違反陸海空軍刑法規定。是以潘○

○身為部隊指揮官，甚且擔任國軍單位比照簡任職

人員，理應恪遵法律規定，妥予綜理部隊事務，為

下屬之表率，然竟於發現所屬遺失手槍等重大過

失，卻刻意隱匿未向上呈報，並默許下屬以違法手

段掩飾，肇生嚴重安全疑慮，致遭地檢署起訴，已

嚴重傷害國軍形象，潘○○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四)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營長林○○於111年3月4日得知

1把45手槍遺失後，除指示所屬幹部繼續尋找外，並

未依據規定立即向上呈報。且於營區內遍尋不著

後，為隱匿丟槍實情，遂與所屬4位連長共謀購買仿

真模型槍，由林○○挑選其中1把，由連長李○○偽

刻槍枝序號，再偽充真槍放入械庫中，以共同隱匿

丟槍違失。依據第2營第8連連長李○○於本院詢問

時指稱：「因為當初是有兩把槍，是我們去實體店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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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的，另外有兩把槍是我在網路上有找到賣家，然

後用面交的方式買的，買完回來以後是把其中兩把

槍拿給我們當時的營長林○○做挑選，然後他確定

是要用那一把。」又「其實最開始就是○○營長他

授意要求我們說要去買這個模型手槍，那當初在講

這件事情的時候，其實我們也有跟營長討論過，這

個是合不合適的問題。後面還是由營長下令說，還

是要買。當時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們4個就是，

因為畢竟這件事情營長都已經下令了、要求了，然

後我們也是好，那這樣子，既然這樣子，我們就去

買。」第2營第7連連長徐○○亦陳稱：「其實我們4

個連長都有建議，只是營長的最後的決定，還是用

現在我們這種方式去，就是用魚目混珠，就是買一

把假槍的方式。」對此，林○○則於本院詢問時亦

坦承：「指揮官找我說，槍不見了怎麼辦，他叫我想

一想，後來我就找連長來討論，想了多種方法……

最後就決定是用模型槍。」林○○於司法機關偵訊

時亦為相同陳述。由上可知，林○○身為營長，為

基層部隊幹部，本應為部屬之表率，竟為掩飾遺失

槍枝違失，與所屬連長共謀以模型槍魚目混珠偽充

為真槍放入械庫，且於本院及司法機關詢問時均坦

承犯行，林○○違反法令情節重大，亦有重大違失。 

(五)綜上，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陸戰新兵訓

練中心遺失1把點45手槍，相關人員均隱匿未向上

呈報，指揮官潘○○甚至默許所屬第2營營長林○

○及4位連長上下勾結討論後，以集資購買仿真模

型槍偽充真槍魚目混珠混儲於械庫；第2營營長歷

經主管交接、清點，新任營長雖發現槍枝有異向上

回報，卻遭潘○○斥責，僅在清冊註記槍枝有異，

未送鑑定亦未向更上一級呈報；潘○○及林○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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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所為不僅敗壞軍紀並涉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為軍

事上虛偽之命令、通報或報告、刑法公務員登載不

實、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及海軍械彈爆材管

理之相關規定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二、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及陸戰隊99旅因械彈庫房

鑰匙管理及領用、人員進出登記管制、軍械安全鑰匙

違反規定長期由一人保管、械彈領用與歸還清點、人

員交接械彈清點及發生槍械零件遺失處理回報均有

嚴重缺失，不僅未建置警監系統，亦未依規定保存監

視器檔案，包括教育召集時設置臨時槍械庫房等，均

與國軍現行械彈爆材管理相關規定有悖，械彈管理便

宜行事、紀律渙散。海軍司令部未能善盡監督職責，

精進官兵訓練，肇致槍械遺失事件發生，核有重大違

失。 

(一)按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6條規定：「基地（野

戰）、單位軍械、彈藥室（庫）及械、彈、爆材主要

組成零件庫之大門均應設置二道鎖，各門鎖備有二

套鑰匙，一套由主官保管，另一套分別由留值清點

官及安全軍（士）官或械、彈庫管人員各保管一

把……應加強宣導、管制禁止一人擁有械、彈室

（庫）之全套鑰匙。」是械彈庫不得由1人單獨保管

全套鑰匙，以確保進出管制安全。本案陸戰新訓中

心第2營於111年3月5至18日期間辦理新式教育召

集，並於同年2月7日至3月4日期間在勾踐營區執行

教育召集任務整備，自陸戰新訓中心動員庫房提領

預檢陳列之武器一批。然而，動員庫房整套鑰匙由

後勤科彈藥官趙○○保管，係違反前述國軍械彈爆

材管理指導要綱第6條鑰匙管理。趙○○亦於司法

機關偵訊中陳稱：「動員庫房的鑰匙從109年12月我

代理彈藥官開始都是由我保管，直到112年3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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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後，才改由指揮官保管，我保管鑰匙的那段期間

要開啟動員庫房提領動員武器或清點，需求的單位

會先通知我，再由我去開啟動員庫房……。」是以

陸戰新訓中心動員庫房軍械室全套鑰匙長期均由

一人保管，潛藏安全疑慮，核與規定有違。 

(二)再者，陸戰新訓中心辦理新式教育召集，設置臨時

槍械庫房期間，召集事務所臨時械庫未建置警監系

統，所有臨時械庫（櫃)武器係直接放入及移出，未

作登記；111年2月24日第2營完成教召整備預檢作

業後，即運回子儀營區聯合械庫存管，並未清點數

量，亦未登記簿冊資料，人員及裝備進出紀錄簿及

鑰匙領用紀錄簿均違反相關規定。且勾踐營區草皮

區臨時械櫃及廣濟宮臨時械櫃所裝設監視器錄影

檔案亦未依規定保存
2
。彈藥官趙○○於司法機關偵

訊中陳稱：「（臨時械櫃)是從111年2月17日裝設監

視器，監視器的錄影檔案都是存放在教召場地安全

士官桌的電腦硬碟內，不過教召結束後我已經請廠

商銷毀檔案內容」、「因為動員教召是屬於重大演

訓，所以我認為相關紀錄都是應該要銷毀的紀錄，

監視器的儲存硬碟是我跟民間廠商租用的，所以才

會請他做銷毀……是我自行判斷的決定要銷毀

的。」均在卷可稽。是以，陸戰新訓中心若依規定

將臨時械櫃監視器錄影檔案保存90日，對本案45手

槍遺失案情釐清或能有所助益，惟陸戰新訓中心前

述多項措施均違反相關規定。 

(三)此外，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林○○營長與所屬各連連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7條規定：「各軍械、彈藥室（庫）及其主要組成零件庫，應

建置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清點紀錄簿及人員及裝備進、出紀錄簿之管制簿冊，確

實管制登記，避免不法攜出。」第17條：「各單位之安全士官或值勤人員應全時監看軍械、

彈藥室（庫）及其主要組成零件庫內、外、屯儲保養區域之警監系統，並錄影存檔九十日以

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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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共謀以仿真模型槍偽充真槍儲放於槍櫃中，歷經

營長、連長主官交接清點，均未落實清點程序，僅

新任營長劉○○、賴○○察覺該槍枝有異，並於移

交清冊中註記異常情形，惟亦未落實械彈交接，違

反國軍現行規定
3
。又前述同要綱第16條：「單位發

生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失竊、遺失、短

少事件時，應……迅速將事件發生內容（人、事、

時、地、處理概況及建議意見）分循反映五管道（主

官、主管、戰情、監察、保防）及後勤系統據實回

報，不可藉故推諉隱瞞。」經核，陸戰新訓中心第

2營營長林○○於111年3月4日起發現槍枝短缺實

情卻企圖隱瞞，指揮官潘○○上校於同年3月20日

獲報確認實情後亦未向上回報，並以仿真槍偽充，

違反前述要綱第16條有關失竊、劫奪及災損等危機

之處理程序。另，陸戰隊99旅吳○○中士於111年4

日間獲知同袍反映T91步槍槍機故障，遂向連長領

取槍庫鑰匙單獨開庫取出故障槍機，且該連隊亦未

落實清點及保養，未發現槍機遺失情事，係違反前

述要綱第6條鑰匙管理、第8條進出與械、彈、爆材

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清點、攜出入規定及第9條維護

保養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應遵行事項等

相關規定4。 

(四)陸戰隊99旅遺失T91步槍槍機2支事件發生經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11條：「主官交接應執行下列事項：1.單位主官調職時，新

任官及原任官應當面實施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核校序【批】號、數量等清點作

業，並會同幕僚主管、軍械與彈藥保管人等相關編組人員實施。清點無誤後，始得辦理移交

手續。」 
4
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8條：「械彈進出：1.械、彈攜出、繳回，均頇在留值清點官

監督下進行，械、彈庫管人員對進出之人員，均應確實管制，並於人員及裝備進、出紀錄簿

記錄備查……清點原則：1.槍枝：應核對資訊帳籍及槍枝序號，依『採親眼所見、逐一清

點』原則，清點槍枝及其零組件（如：槍機、擊針、彈匣、刺刀）、隨槍附件（如：備用槍

管）。」第9條：「領取武器裝備時，應先於人員及裝備進、出紀錄簿完成記錄備查，始由留

值清點官會同械、彈庫管人員及安全軍（士）官實施領取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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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陸戰隊99旅於111年4月因2員同袍向砲2連後勤

士吳○○中士（已撤職汰除)反映個人T91步槍槍

機撞針斷裂故障，吳○○遂將故障之槍機2支拆

下自行保管待修，放置於寢室內務櫃中。其後吳

員於111年5月赴海軍技術學校受訓，未落實與代

理人王姓士官為械彈交接，即吳○○未將該2支

故障槍機移交給王姓士官。同年6月間實施槍械

保養清點時，吳中士已發現該2支槍機短少；111

年8月3日下半年械彈特別清點時，吳○○趁在場

清點幹部不注意時，將已經檢查過之槍機移至後

方缺少之槍枝本體旁，以替換槍機方式矇騙，使

清查人員誤認裝備到齊，排長劉○○少尉亦發覺

上情，惟受吳員懇求，均隱匿未向上回報。另於

112年1月11日上半年械彈特別清點時，吳○○亦

於事前先向不知情的99旅砲兵營砲3連士兵洽借

T91步槍槍機2支，以借用槍機方式矇騙，使清查

人員誤認裝備到齊。 

2、陸戰隊99旅砲兵營長吳○○中校於112年3月5日

接獲該營砲2連排長劉○○少尉父親的簡訊告知

槍機短缺情事，同年3月6日吳○○營長令全營實

施武器清點，該營砲2連回報短少T91步槍槍機2

支，同年3月8日該旅始循系統回報，海軍司令部

於獲報後成立專案調查小組實施調查，同日全案

移送高雄憲兵隊偵辦。同年月15日海軍司令部法

務組長于上校約談吳○○，要求吳員再細想，槍

機遺失後有無尚未搜尋的地點，吳員表示蚵仔寮

營區可再去搜尋看看。該等人員便前往蚵仔寮營

區，逕於該營區綜合補給庫房內塑膠彈藥箱（內

存放隨槍保養工具包)尋獲槍機2支，即送至高雄

憲兵隊鑑定及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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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陸戰隊99旅吳○○中士於歷次特別清點及主官交接

清點時，趁在場清點幹部不注意時，以替換、借用

槍機等方式矇騙。又吳○○中士於111年5月赴海軍

技術學校受訓時，與代理人王姓士官未落實械彈交

接，未將該2支故障槍機移交，仍自行保管，吳員所

為係違反前揭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14條 5

及第11條規定。另依「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」04101

械彈管理一、清點週期及執行層級：「（一)：基層連

隊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清點作業，由單

位主官考核所屬軍、士官輪值定期清點及交接。械

彈清點採責任制，應秉持親眼所見、逐一清點原則，

確實逐槍（含主要組成零組件及刺刀)、逐彈清點，

不得目視清點，並確認是否有贗品取代之情事……

（三)上一級單位之正、副主官（管)等人員，每月

應輪流對所屬單位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

至少實施清點1次。」本案陸戰新訓中心新任營長交

接，發現槍枝疑似贗品取代之情事未有後續確認作

為；陸戰新訓中心及陸戰隊99旅均未落實上一級單

位之正、副主官（管)等人員，每月應輪流對所屬單

位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至少實施清點1

次，皆與前述之規定有悖。 

(六)國防部為因應確保社會安全情勢需要，藉嚴密之械、

彈、爆材管理（制），有效防範國軍械、彈、爆材及

其主要組成零件遺失或遭竊取（以下簡稱失竊）、外

流，衍生不良影響，影響軍譽，故制訂國軍械彈爆

材管理指導要綱以為管理執行之準據。然據上述違

失情形可知，本案陸戰新訓中心遺失45手槍及陸戰

                   
5
 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14條：「各司令部（指揮部)所屬單位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

組成零件調（借)撥，應呈報各司令部（指揮部)核定，並於核准後辦理帳籍資料異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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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99旅遺失T91步槍槍機2支，究其案發肇因，均係

未落實依前述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規定的

程序辦理所致，所臚列違反規定之缺失情形繁多且

情節嚴重，顯示部隊對於槍械彈藥管理鬆散，嚴重

怠忽職守。又教準部多次派員赴陸戰新訓中心清查

槍枝，卻未能查出45手槍係為贗品偽充；陸戰隊99

旅實施械彈定期清點和專案清點，亦未能清查出遺

失T91步槍槍機2支缺失，海軍司令部對於所屬訓練

及內部稽核顯有不足，未能落實督導，衍生嚴重安

全疑慮，核有重大疏失。 

(七)再者，案發當時的連級、營級幹部發現槍枝或槍機

遺失，為避免遭受處分，抑或心存僥倖，考量短期

內即可能尋獲，隱匿案情均未循系統向上陳報，除

錯失危機處置先機外，亦違反相關通報規定。本案

陸戰新訓中心指揮官潘○○於本院詢問時所陳述

內容，多係文過飾非、心存僥倖之卸飾之詞，所述

委不足採；營、連級幹部為隱匿過失，共謀以仿真

模型槍偽充真槍，均未能面對疏失，坦然認錯；案

發後相關人員均遭移送法辦，使行政違失行為變成

刑事事件，顯得不償失。第2營第8連連長李○○於

本院詢問時陳稱：「我真的按照正常程序回報，因為

加上這個武器，這個武器已經過使用年限，我們可

能就一大過，然後甚至說這個問題，因為任務的關

係，可能就吃一個小過就結束，然後調查報告出來，

遺損核賠，甚至可能還不到我們當初買槍的那個價

格。」因此，由於槍械彈藥具有殺傷力，槍彈流出

對社會治安危害極大，軍方保管槍彈允應特別審

慎。本案遺失45手槍及T91步槍槍機屬重大違失事

件，相關人員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之違法行

為，且經媒體揭露並大篇幅報導，嚴重傷害國軍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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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。海軍司令部允應持續查緝失槍及竊槍之違法人

員外，針對類此重大違失事件屢屢發生之情形，亦

應深切檢討，加強部隊訓練及內部管理稽核，落實

軍紀法治教育，並宜宣導官兵坦然面對違失情事，

切勿默許或隱匿，避免類此案件再次發生。 

(八)綜上，海軍械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管理於國

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、海軍械彈爆材管理規定

及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均定有明文。前述缺失除

人謀不臧外，多因貪圖方便，省略應履行之程序，

卻因此肇生事端，顯示上級監督不足，部隊亦未能

落實訓練。據此，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及陸戰

隊99旅因械彈庫房鑰匙管理及領用、人員進出登記

管制、軍械安全鑰匙違反規定長期由一人保管、械

彈領用與歸還清點、人員交接械彈清點及發生槍械

零件遺失處理回報均有嚴重缺失，不僅未建置警監

系統，亦未依規定保存監視器檔案，包括教育召集

時設置臨時槍械庫房等，均與國軍現行械彈爆材管

理相關規定有悖，械彈管理便宜行事、紀律渙散。

海軍司令部未能善盡監督職責，精進官兵訓練，肇

致槍械遺失事件發生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三、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發現遺失1把點45手槍後，

指揮官知情並默許所屬營長、連長以仿真模型槍混儲

於械庫，魚目混珠，上下層級沆瀣一氣，共謀隱匿案

情，未能落實一級監督一級，且各通報系統亦均未向

上陳報。本案監督及通報系統運作失靈，未能發揮作

用，肇生本案弊端發生，海軍司令部實應深切檢討改

進。 

(一)按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16點規定：「單位發

生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失竊、遺失、短

少事件時，應依據國軍軍（風）紀事件反映規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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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國軍安全狀況掌握反映與處理實施規定辦理，並

確保現場完整性，迅速將事件發生內容（人、事、

時、地、處理概況及建議意見）分循反映五管道（主

官、主管、戰情、監察、保防）及後勤系統據實回

報，不可藉故推諉隱瞞……各級業管部門對單位失

竊之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，無論尋獲與

否，應建立檔案專卷列管，並配合專案小組賡續查

察。」另依國軍安全狀況掌握反映與處理實施規定

伍、具體作法二、反映（通報)方式（一)狀況反映：

「1.重大安全狀況自單位獲悉案況起『20分鐘』內，

反映本部完成初步回報，並於『30分鐘』內翔實補

充續報……」是以國軍部隊如發生械、彈、爆材及

其主要組成零件失竊、遺失、短少事件時，應於30

分鐘內分別循主官、主管、戰情、監察、保防及後

勤系統管道據實回報。 

(二)111年3月4日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進行武器清點，發

現短少45手槍1把，第2營第5連連長陳○○獲知後

向營長林○○通報，惟林○○卻未依國軍軍風紀維

護實施規定於獲悉案況起30分鐘內逐級回報國防

部列管，亦未向指揮官潘○○回報。另潘○○上同

年3月18日因聽聞營區內發生槍枝遺失事件，經質

問營長林○○獲知案情後，亦隱匿未上報，除未依

前述規定於獲悉案況起30分鐘內逐級回報國防部

列管外，默許所屬營長、連長共謀以仿真模型槍偽

充真槍混儲於械庫中；陸戰新訓中心上下層級沆瀣

一氣，部隊一級監督一級制度完全不能發揮作用。

再者，林○○營長在45手槍遺失後，曾發動營內幹

部在營區全面搜尋失槍，指揮官潘○○亦是在參加

新式教召的民眾提醒下才去質問林○○有關45手

槍遺失情事，因此，丟失45手槍事件在陸戰新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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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內的傳言甚囂塵上，根本無法消弭。然而，在指

揮官潘○○的刻意隱匿袒護下，陸戰新訓中心的所

有主官、主管、戰情、監察、保防及後勤等回報系

統全部噤聲，未向上回報，軍（風）紀事件各通報

系統運作完全失靈，海軍司令部允應全面檢討改

進。 

(三)111年5月16日劉○○接任林○○擔任第2營營長，於

主官實務交接時，劉○○察覺該支仿真45手槍有

異，在交接清冊中註記外，向上一級主官反映，卻

因指揮官亦為本案弊端共犯結構成員，劉○○又不

敢再向上反映，竟任令該弊案延續，112年1月賴○

○接任劉○○擔任該營營長亦為相同情形。劉○○

於本院詢問時陳稱：「他（指揮官潘○○)說，你們

是拿那把槍幹嘛，你們是拿那把槍幹嘛。因為我是

在主官實務移交清點武器的時候，我發現那把槍有

異狀，然後我就立即回報指揮官，然後因為我是親

自去跟他反映，當時他就罵我。」又「按照我們的

回報制度，我如果跳過我們指揮官再往上報告，我

越級，我看我應該很難再待下去了。」此外，陸戰

新訓中心第2營第8連連長李○○於本院詢問時亦

指出：「因為當時就我們當時的處境來講的話，我們

除了有跟營長講以外，因為我們的指揮官也知道這

件事情。那我們上兩級都已經瞭解到這個狀況的時

候的情況底下，所以我們才會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

時候，我們才沒有辦法額外去再做求助的動作。」

據上，基層連隊層級節制，一級監督一級，惟營長

交接發現槍枝有異，向上一級主官回報，發現指揮

官不予處置，卻又投鼠忌器不敢再向上反映，任由

弊案延續未解。海軍司令部允應正視，宜加強官兵

宣導，鼓勵勇於摘奸發伏，樹立正確法治觀念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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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軍紀整飭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陸戰新訓中心上下層級共同隱匿遺失45

手槍情事，連長、營長及指揮官均未於獲悉案況起

30分鐘內逐級回報。另以112年3月7日在通訊軟體

發表退伍感言揭發本案的林○○後勤官為例，後勤

官為規定應據實回報之人員，林員當時亦知情且未

回報，足證陸戰新訓中心內知悉遺失45手槍事件者

不在少數，卻皆未依反映管道向上陳報。主官、主

管、戰情、監察、保防及後勤系統均未據實回報，

藉故推諉隱瞞，均與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第

16點規定有悖。是故，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發

現遺失1把點45手槍後，指揮官知情並默許所屬營

長、連長以仿真模型槍混儲於械庫，魚目混珠，上

下層級沆瀣一氣，共謀隱匿案情，未能落實一級監

督一級，且各通報系統亦均未向上陳報。本案監督

及通報系統運作失靈，未能發揮作用，為避免類案

再次發生，海軍司令部允應深切檢討改進。 

四、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前後任營長交接時發

現手槍有異，未能為後續妥善處理；另陸戰隊99旅吳

姓士官遺失T91步槍槍機，卻能趁在場清點幹部不注

意時以替換、借用槍機矇騙方式，通過歷次槍械特別

清點及主官交接清點，顯見基層連隊訓練鬆散，主官

械彈實務交接及裝備檢查常流於形式，海軍司令部應

予檢討改進。 

(一)依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04101械彈管理一、清點週

期及執行層級：「（一)：基層連隊械、彈、爆材及其

主要組成零件清點作業，由單位主官考核所屬軍、

士官輪值定期清點及交接。械彈清點採責任制，應

秉持親眼所見、逐一清點原則，確實逐槍（含主要

組成零組件及刺刀)、逐彈清點，不得目視清點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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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是否有贗品取代之情事……（三)上一級單位

之正、副主官（管)等人員，每月應輪流對所屬單位

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至少實施清點1次。」

爰基層連隊械彈清點採責任制，應秉持親眼所見、

逐一清點原則，確實逐槍、逐彈清點，不得目視清

點，並確認是否有贗品取代之情事，且每月應輪流

對所屬單位至少實施清點1次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陸戰新訓中心45手槍遺失案中，劉○○營長與林○

○於主官實務交接時發現該支仿真槍有異，卻未依

規定逐級回報，亦未將該仿真槍送交鑑定，僅於移

交清冊上註記，112年1月賴○○接任劉○○擔任該

營營長亦於移交清冊上為相同註記，未為後續處

理。然而，新任營長劉○○、賴○○2人，於主官實

務交接過程中發現槍枝有異，應立即反映問題，要

求解決問題，鑑定槍枝真偽，徹查槍枝流向，而非

僅為書面註記以釐清個別責任企圖卸責；主官未落

實交接除戕害械彈清查確認是否有贗品取代情事

之正確性，使主官實務交接械彈清查流於形式外，

亦與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、海軍械彈爆材管理規

定及國軍械彈爆材管理指導要綱等相關規定有違。 

(三)再者，陸戰隊99旅遺失T91步槍槍機案中，吳○○中

士於械彈特別清點時，趁在場清點幹部不注意時，

以替換槍機方式矇騙，抑或於事前先向不知情的99

旅砲兵營砲3連士兵洽借T91步槍槍機2支，以借用

槍機方式矇騙，使清查人員誤認裝備到齊，竟能通

過械彈清查而未能被清查人員發現。依據吳員於海

軍司令部督察長室調查時答稱：「111年下半年是以

移位的方式處理，將前面長官已經清點過的槍枝槍

機移至後方，112年上半年械彈特清是在現場跟砲3

連借槍機，清點後歸還；2次械彈專案清點是用目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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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檢查，並無實際檢查槍機。」是以，陸戰隊

99旅雖執行械、彈、爆材及其主要組成零件清點作

業，然清查人員怠於依規定以逐槍、逐彈清點，反

以目視清點辦理，致使械彈裝備檢查流於形式，亦

未能發現缺失，海軍司令部對所屬訓練未臻精實，

實有不當。 

(四)綜上，海軍教準部陸戰新訓中心第2營新任營長交接

時發現手槍有異，未能為後續妥善處理，致未有發

現以贗品取代真槍之不法情事，未落實主官交接清

點之正確性；另陸戰隊99旅吳姓士官遺失T91步槍

槍機，卻能趁在場清點幹部不注意時，以替換、借

用槍機方式矇騙，通過歷次槍械特別清點。顯見基

層連隊訓練鬆散，主官械彈實務交接及械彈裝備檢

查常流於形式，海軍司令部應予檢討改進。 

 

調查委員：王美玉、賴鼎銘、郭文東 


